
ICS 点击此处添加 ICS 号

CCS 点击此处添加 CCS 号

14
山 西 省 地 方 标 准

DB 14/T XXXXX—XXXX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规范

点击此处添加标准名称的英文译名

(点击此处添加与国际标准一致性程度的标识)

草案版次选择

在提交反馈意见时，请将您知道的相关专利连同支持性文件一并附上。

XXXX - XX - XX 发布 XXXX - XX - XX 实施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 14/T XXXXX—XXXX

I

目 次

前言.......................................................................................................................................................................II

1 范围...................................................................................................................................................................3

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3 术语和定义.......................................................................................................................................................3

4 验收程序...........................................................................................................................................................4

5 验收内容...........................................................................................................................................................5

6 验收评分标准...................................................................................................................................................5

7 验收意见书.......................................................................................................................................................6

附录 A（规范性）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资料验收评分标准..................................................................... 7

附录 B（规范性） 器物抽检单件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检查计分表.................................................................8

附录 C（规范性）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意见表 .......................................11

参考文献...............................................................................................................................................................12



DB 14/T XXXXX—XXXX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局提出并监督实施。

本文件由山西省文物保护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XS/TC0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西博物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钟家让、龚德才、钟博超、吕东风、郭智勇、孙文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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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规范有关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验收程序、验收内容、

项目验收认定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山西省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的审查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686-2014 馆藏青铜质和铁质文物病害与图示

GB/T 30687-2014 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记录规范

WW/T 0009-2007 馆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编写规范

DB14/T 2365-2021 青铜器保护修复技术档案记录规范

WW/T 0041-2012 室外铁质文物封护工艺规范

WW/T 0058-2014 可移动文物病害评估技术规程金属类文物

WW/T 0070-2015 文物保护项目评估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各级文物管理部门核定的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3.2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完成后,项目所属单位向上级文物主管部门提交申请结项验收申请，行政主

管部门组织的专家进行项目结项验收工作。

3.3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组织

3.3.1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验收专家组应由3名以上专家组成,且成员数量为单数。验收专家组长应具

备文物保护修复专业知识、实际操作能力且从事本专业20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

验收专家应具有文物保护修复专业的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或相关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

格的专业技术人员。专家数量应不少于验收组成员总人数的80%；相应文物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人数不

少于验收组成员总数量20%。

https://www.so.com/link?m=bCVLHMzk/6SvfSylr7XNSEeZhuWm2NnEc1ALNlNQ9afAM1FCYyrfIJ8h7KowLZ6bgZdWYPYFeyZD5uaXtpN+eZDjGECNFf6WMS6bh9SRbiExVq3jOQvZCmtn7uoWJl6ERHXnxLl5C6YXnYqLkcAMvn6d+ExSwkueH+r9XgfYITCUVA+Q2QLEHYW3IobL/aqg56Mtn0Oaui77uX2NT3rkZKFUnM3aOJVYE1f0njr/xzEmv5NhwUug1g+p7XjaWGH3HGdFIzUWaoBaIxPor3LmO3aU8b4KLNs7Z+6OUf2G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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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验收专家组验收现场形成的验收专家组长,负责制定现场验收流程、组织现场验收、汇总专

家组意见,形成统一验收结论、出具《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结项验收报告》。

3.4

器物检验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验收专家组在验收现场对提出验收申请的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所涉及的文物

按照病害类别或工艺类别进行单件、多件或全部验收检查

3.5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申请验收机构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单位。

3.6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单位

一般是由政府利用国有资金设立的，从事文物相关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符合国家文物局《2014

年8月1日可移动文物修复管理办法》并取得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颁发,具

备项目涉及文物类别业务范围“金属文物保护修复”资质证书的组织或机构的法人实体。

3.7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实施单位

符合国家文物局《可移动文物修复管理办法》（2014年8月1日）并取得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文物主管部门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资质证书业务范围涉及金属文物的组织或机构

的法人实体。

3.8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意见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应出具明确的验收意见,验收意见为：优良、合格和不合格。

4 验收程序

4.1 形成专家组

推选专家组组长，由专家组组长主持会议验收

4.2 听取汇报

现场听取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结项汇报，提出质询。

4.3 资料验收

查阅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方案、结项报告等相关材料，依据评分标准，现场打分。见附录A中表A.1

4.4 技术验收

验收组专家成员发表验收意见，依据评分标准，对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效果打分。见附录B中表B.1

4.5 出具验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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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专家组长主持验收程序并出具《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结项验收报告》，验收报告具体格式见

附录C中表C.1

5 验收内容

验收内容应当包括项目资料验收及项目技术验收。

5.1 项目资料验收

验收资料包括：

a) 已批复的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方案；

b) 保护修复方案批复函；

c)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资质；

d)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实施方案及专家论证意见（保护修复实施方法与已批复方案中保护措施不

同时，需要此资料）；

e)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结项报告（含修复档案）；

f) 项目服务合同、中标通知、修复文物交接单据、项目预决算；

g) 其它需要提供的资料。

5.2 项目技术验收

5.2.1 保护修复效果核对

保护修复数量符合方案设计数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路线与设计方案对比判定、保护修复效果

核查；保护修复后的文物是否遵循文物保护“真实性”原则和体现“保持原状”、“可再处理”、“最

小干预”、科学性等保护修复理念。文物数量、技术路线、方法材料等应与保护修复方案一致。如不一

致，应提供相关说明或批复文件。

5.2.2 金属文物本体保护修复质量验收

对申请的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所涉及文物进行器物抽检或全部验收检查，验收应包括以下:

a)、保护修复材料选择

b)、本体清洗(去除污染物及纹饰、文字等信息上稳定锈蚀)

c)、加固与预加固（特殊工艺金属或脆弱金属文物）

d)、本体矫形

e)、本体焊粘接

f)、本体补配

g)、 协色

h)、缓蚀封护

6 验收评分标准

6.1 综合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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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验收综合计分满分值为100分,项目资料验收占比50分，项目技术验收占比50分；综合分值低于

60分为被验收项目不合格；60-80分为合格；80-100分为优良。综合计分分值为每单件器物分值相加计

算得出的分值平均值。

6.2 单件计分方式

验收人员从项目保护修复完成器物当中,依据代表性、普遍性病害或修复方法的抽取文物,抽取比例

为项目文物总数单件、多件或全部(一级文物每件必查),逐一逐项对照计分表,累加得出单件计分,每件

得分之和/验收人员人数,为每件文物的分值平均值。

6.3 计分权重

计分权重表反映每件文物保护修复的基本要求和相关保护、修复要求,在保护、修复过程和项目评

价中所占的比重，项目资料验收与项目技术验收各占50%；项目最终得分等于项目资料验收得分与项目

技术验收得分之和。

6.4 项目资料验收评分标准

具体评分标准见附录 A：A1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资料验收评分标准。

6.5 项目技术验收评分标准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验收专家组在验收现场对提出验收申请的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进行单件、多件

或全部文物抽检验收。 器物抽检单件金属文物保护修复具体评分标准见附录B：

B1 器物抽检单件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检查计分表

B2 器物抽检单件特殊工艺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检查计分表、

B3 器物抽检单件脆弱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检查计分表

7. 验收意见书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意见书，应根据验收项目的审查与评分结果，给出综合性专家意见，并

按照附录 C 的要求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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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附录 A1：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资料验收评分标准

类 别 内 容 计分方法 得分

修复完成时限 合同约定 未经商定超出合同约定期限,超出一个月扣1分,超三个月扣3分。(3)

保护修复管理 记录查阅

项目实施组织结构健全,保护修复实施现场管理规范、安全无事故，依据保护修

复实际情况提出并获原方案审批单位准许的原《保护修复设计方案》中未涉及或

不适用的部分进行修改并实施。根据管理落实情况打分。(3)

结项资料 资料查验
应包括批复方案及批复文件、项目负责人、修复资质、中标通知及服务合同、修

复文物交接单据、项目预决算，缺 1 项扣 1 分。(8)

修复档案
修复信息

记录

按照国家文物局已颁布的最新金属文物修复档案标准,对文物修复过程中的相关

信息进行详细的记录,记录流程完整。缺项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10)

电子档案

制作

对已完成电子档案(含数码照片、音视频据等)进行归类整理并移交,对电子档案

的保管进行提示。以双方交接数据签收单为准,缺项一处扣一分，扣完为止。(6)

修复报告
修复结项

报告编制

对已完成的修复项目进行总结提交,应包括项目背景、项目进度完成情况、方案对

照完成情况、保护修复效果对比、现状调查（病害、本体材料、本体工艺、修复

史及保存环境）、实施过程情况、项目实施的建议和意见、经费使用情况等项目

相关信息整理。视报告编制质量扣分,扣完为止。（20）

合计计分

备 注 本计分表 1项目 1表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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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表 B.1 器物抽检单件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检查计分表

器物编号 填表人 中期验收 有口无口

日 期 项目信息 结项验收 合格口不合格口

检查方法

实施方法提供的数据

类别 工作内容 计分要求 得分

本体保护

修复

保护修复

材料
所采用保护修复材料质量可靠、使用成熟技术。根据执行情况打分。(5)

本体清洗

(稳定)

有效去除金属文物的有害锈、去除污染物及纹饰、文字等信息上稳定锈;正确使

用金属文物除锈的基本方法,如凝胶敷贴除锈法结合超声波清洗等。根据清洗效

果打分(5)

本体矫形
正确判断矫形的必须性,矫形效果良好。根据效果打分，不需要矫形的器物视为

满分(10)

本体焊粘

接

破碎、矿化、变形严重复杂金属文物的拼对、焊粘接效果。复杂金属文物的焊

粘接工艺适当、拼对正确。根据效果打分，不需要本体焊粘接接的器物视为满

分(10)

本体补配
铅锡合金、铜皮、铜液浇铸及其他材料补配部位的真实性,与原物的艺术性融合

度。根据效果打分，不需要本体补配的器物视为满分(5)

协色 协色材料、方法适用;保护修复无色变;补全部位色调统一;根据效果打分(5)

缓蚀封护 封护胶液浓度效果适当，外观无变化；根据效果打分(5)

保护修复

效果核对
实物勘验

保护修复数量符合方案设计数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路线与设计方案对比

判定、保护修复效果核查；保护修复后的文物是否遵循文物保护“真实性”原

则和体现“保持原状”、“可再处理”、“最小干预”、科学性等保护修复理

念。文物数量、技术路线、方法材料等应与保护修复方案一致。如不一致，应

提供相关说明或批复文件。根据效果打分(5)

合计计分

备 注 本计分表 1器 1表

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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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器物抽检单件特殊工艺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检查计分表

器物编号 填表人 中期验收 有口无口

日期 项目信息 结项验收 合格口不合格口

检查方法

实施方提供的数据

类别 工作内容 计分要求 得分

本体保护

修复

保护修复

材料
保护修复材料质量可靠、使用成熟技术。根据选择效果打分。(5)

本体清洗

(稳定)

有效去除金属文物的有害锈、去除污染物及纹饰、文字等信息上稳定锈;正确使

用金属文物除锈的基本方法,如凝胶敷贴除锈法结合超声波清洗等。根据清洗效

果打分(5)

加固与

预加固

是否根据需要,采用适宜材料对特殊工艺(如绘彩颜料层、鎏金层、贴金层间老

化失去粘结力等)部位进行加固与预加固,根据加固效果打分。（5）

本体矫形
正确判断矫形的必须性,矫形效果良好。根据效果打分，不需要矫形的器物视为满

分(10)

本体

焊粘接

破碎、矿化、变形严重复杂金属文物的拼对、焊粘接效果。复杂金属文物的焊粘

接工艺适当、拼对正确。根据效果打分，不需要本体焊粘接接的器物视为满分(5)

本体补配
铅锡合金、铜皮、铜液浇铸补配部位的真实性,与原物的艺术性融合度。根据效果打

分，不需要本体补配的器物视为满分(5)

协色 协色材料、方法适用;保护修复无色变;补全部位色调统一;根据效果打分(5)

缓蚀封护 封护胶液浓度效果适当，外观无变化；根据效果打分(5)

保护修复

效果核对
实物勘验

保护修复数量符合方案设计数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路线与设计方案对比

判定、保护修复效果核查；保护修复后的文物是否遵循文物保护“真实性”原

则和体现“保持原状”、“可再处理”、“最小干预”、科学性等保护修复理

念。文物数量、技术路线、方法材料等应与保护修复方案一致。如不一致，应

提供相关说明或批复文件。根据效果打分(5)

合计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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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器物抽检脆弱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检查计分表

器物编号 填表人 中期验收 有口 无口

日期 项目信息 结项验收 合格口 不合格口

检查方法

实施方提供的数据

类别 工作内容 计分要求 得分

本体

保护

修复

保护修复

材料
保护修复材料质量可靠、使用成熟技术。根据效果打分。(5)

本体清洗

(稳定)

有效去除金属文物的有害锈、去除污染物及纹饰、文字等信息上稳定锈;

正确使用金属文物除锈的基本方法,如凝胶敷贴除锈法结合超声波清洗

等。根据清洗效果打分(10)

加固与

预加固

是否根据需要,采用适宜材料对脆弱金属文物(如严重矿化、粉化脆弱)部位进

行加固与预加固,对残块拼对粘接。根据效果打分(10)。

本体补配
铅锡合金、铜皮、铜液浇铸补配部位的真实性,与原物的艺术性融合度。根据

效果打分，不需要本体补配的器物视为满分(10)

协色 协色材料、方法适用；保护修复无色变；补全部位色调统一。根据效果打分(5)

缓蚀封护 封护胶液浓度效果适当，外观无变化；根据效果打分(5)

保护修

复效果

核对

实物勘验

保护修复数量符合方案设计数量;金属文物保护修复技术路线与设计方案

对比判定、保护修复效果核查；保护修复后的文物是否遵循文物保护“真

实性”原则和体现“保持原状”、“可再处理”、“最小干预”、科学性

等保护修复理念。文物数量、技术路线、方法材料等应与保护修复方案一

致。如不一致，应提供相关说明或批复文件。根据效果打分(5)

合计

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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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C1 金属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验收意见表

保护修复

项目名称

收藏单位

文物等级 文物数量

序号 验收内容 分值 评分 备注

1 保护修复项目资料验收 50

2 保护修复项目技术验收 50

合计 100

验收结论 优良、合格、不合格
60分及以下为被验收项目不合格；60-80

分为合格；80-100分为优良

专家意见

年 月 日

专家签字

年 月 日

专家组组

长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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